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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中毒個案之統計資料分析 
 

摘   要 

    行政院衛生署及台北榮民總醫院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開始

運作以來，至今已接到超過三萬通與中毒有關的諮詢電話，在各類醫學會中，

也常有各種中毒案例的報告；然而截至目前，有關臺灣地區中毒個案的統計資

料報告，仍相當少見。為求更進一步瞭解臺灣地區有關中毒個案之詳細內容，

因此，吾人特別針對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過去的資料，作一回溯性的研究。 

    吾人針對自民國 74 年 7 月至民國 82 年 12 月，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所

登錄的所有中毒個案，作了一分析研究。並特別就個案之年齡、性別、中毒原

因、暴露遼徑、引起中毒的物質、中毒嚴重程度等作了分析。結果發現，在此

八年半的期間內，共有 23,436 名中毒個案被登錄。在這些個案中，大於十八

歲以上的成人，佔了大部份的個案(75.2 %) ；而男性(54.2 %)又比女性稍多

(44.7 %)。中毒的原因以蓄意中毒者為多(54.6 %) ，意外居次(40.1 %) ；然而

在小於六歲之幼兒，則以意外中毒佔大多數(93.3 %) 。在所有個案中，年齡小

於七歲及年齡在十九至三十九歲者，佔了中毒個案的較大部份(62 師)。大多

數個案之中毒途徑皆是由於口服而造成；而在中毒物質之種類，最常造成中毒

者以農藥、安眠藥、安非他命及清潔用品為主。因中毒而死亡者，主要以農藥

中毒為主，全部之死亡率為 5.7 ％。 

根據此一研究，因中毒而引起的危害，在臺灣地區依舊是一項嚴重的問

題。且向淤農藥中毒的比率之高，與中毒的嚴重度，在在皆顯示農藥的管理與

使用，都有加強的分要。另外如何減少蓄意中毒的個案：包括控制藥物濫用，

與減少自殺的個案數，對游控制中毒的嚴重度與個案數，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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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無論是蓄意或是意外；因暴露有毒物質導致的中毒個案，在目前這個化學

品大量存在的環境下，始終是個嚴重的問題，且個案仍持續增加中。(1)根據義

大利及瑞典等國家，以往的流行病學資料顯示，中毒個案的發生率，一般每千

人約在 0.2－2.9 人之間；(1-5)然而根據美國的統計資料，此種數字可能更高達

每千人有 9.7 人中毒。(6) 
    在臺灣，雖然在日常的醫療中，急性中毒的個案並不少見，然而此方面的

中毒個案統計資料卻極少。(7)行政院衛生署及台北榮民總醫院毒藥物防治諮詢

中心(以下簡稱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開始運作以來，至今已接

到超過三萬通有關中毒個案的諮詢。為明瞭在臺灣中毒的現況究竟如何，以利

於衛生行政的決策參考，且便於與國外作比較；吾人因此特別針對毒藥物防治

諮詢中心過往的個案資料，進行一回溯性的研究，以瞭解中毒個案的特性。 
二、方  法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 7 月開始運作，並逐步擴展其服務，成

為 24 小時皆有專人服務的中心。目前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之人員組成，主要

有六名專任的醫師、五名藥師、兩名護理師及五名技術人員，另外還有超過

30 人之醫學系高年級學生，協助有關諮詢的事項。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所提

供的服務，包含了中毒個案的諮詢、毒藥物相關資料的查詢、檢驗的判讀及標

本保存與轉送；此外因為它附屬於台北榮民總醫院臨床毒物科，所以轉診的服

務與病患的醫療，也是它重要的工作之一。 
    此一研究，乃是根據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過往的資料分析所得，研究期間

由民國 74 年 7 月至民國 82 年 12 月止。在此期間，所有毒藥物防治諮詢中

心所登錄的中毒個案，皆屬於本研究的對象。吾人搜集了這些中毒個案的姓

名、年齡、性別、諮詢者的電話、中毒個案的電話、體重、諮詢者與中毒個案

的關係、初始之中毒症狀與徵兆、暴露的有毒物質種類· 中毒原因、暴露量、

處理的方法(包含是否使用解毒劑)、預後、與死亡原因等。所有個案的預後，

經最後判定，其中毒原因如與個案之表現並不相關者，則於此一研究中排除此

種個案。所搜集的資料，於檢視後輸入dBase電腦檔案內，最後再由電腦作分

析。於此一研究中，吾人特別對於中毒個案之年齡、性別、中毒原因、暴露途

徑、引起中毒的物質與預後作了詳盡的分析，並對導致中毒死亡的原因，作一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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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毒原因的分類，在此一研究中，吾人將其分為(一)非蓄意(包括一般

意外、職業因素、環境因素、他人下毒、醫療意外、與未知)；(二)蓄意(包括

自殺、醫療誤用、濫用、其他、與未知)；(三)副作用(包括西藥、中藥、食物、

其他、與未知)；(四)未知原因。其定義為，一般意外：所有非蓄意中毒，且原

因並未特別描述者皆屬之。職業因素：中毒的原因與工作直接相關，或中毒發

生於工作場所者。環境因素：任何被動、非職業相關的暴露，且因空氣、水或

土壤的污染而導致的中毒。他人下毒：因他人下毒導致的中毒皆屬之。醫療意

外：非因蓄意之治療劑量錯誤、途徑錯誤、治療對象錯誤、或給予錯誤的物質，

所導致之中毒(此部份僅包含藥物或藥物的取代品)。未知：非蓄意中毒，且原

因不明者。自殺：因蓄意毒害自己，冀求死亡解脫，而使用過量的物質導致中

毒者。醫療誤用：因蓄意，但非為達到精神上之欣快感，而錯誤或不當的使用

某種物質，所導致的中毒。濫用：為達到精神上之欣快感，或其他精神上的作

用，而蓄意且不當的使用特定物質者。其他：所有已知原因，且因蓄意導致之

中毒，但原因並不屬於前述幾項者。未知：因蓄意導致的中毒，但其確切原因

並不清楚者。西藥的副作用：因服用合法、一般劑量的藥物，導致的副作用屬

之。中藥的副作用：因服用正常處方，且有明確標示或名稱的中藥，而導致的

副作用。食物的副作用：因食用經正常烹煮程序之食物，而導致之副作用(包
含過敏及不名原因的反應)。其他物質引起的副作用：因正常使用其他已知名

稱的物質，導致的副作用屬之。未知物質引起的副作用：其表徵，乃因使用不

明物質導致之副作用屬之。未知：非屬於上述所列的其他原因屬之。 
    關於中毒物質的種類，為便於統計分類，吾人將其分為農藥、藥物、動物

叮咬或刺傷、殺鼠劑、防蟲劑、食物毒素、植物、美容用品、家庭清潔用品、

有機溶劑、碳氫化合物(煤油、去漬油、石油等)、一氧化碳與其他有毒氣體、

中藥、及雜項等，共十四項。其中，藥物因種類繁多，故又分為心血管用藥、

安眠藥(苯重氮基鹽)、三環抗鬱劑與其他抗精神病藥物、安非他命與相關藥

物、止痛劑、其他具中樞神經作用的藥物、局部用藥、氣管擴張劑、其他、與

未知藥物等，共十大類。農藥部份，因中毒個案甚多，亦分為七大類，分別為

巴拉刈除草劑、年年春除草劑、有機磷殺蟲劑、氨基甲酸鹽殺蟲劑、除蟲菊精

殺蟲劑、其他農藥、與未知名農藥等。 
對於大多數的個案，吾人皆以電話追蹤數次，直至確定其預後為止(完全

康復或死亡)。但對於少部份因服用物質，無已知的毒性；或拒絕追蹤，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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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追蹤的個案，則可能僅以電話追蹤一次或未再追蹤。 
在經追蹤後，中毒個案的預後，可以根據追蹤結果，分類為無症狀、輕度

中毒、中度中毒、相當嚴重、死亡、無法判定是否相關、症狀記錄不詳、及未

知等。其定義為，無症狀：個案在暴露有害物質後，未產生任何症狀。輕度中

毒：個案在暴露有害物質後，雖有產生症狀，但此種症狀極輕，且多於短時間

內，未經治療即緩解。常見症狀如皮膚的刺激或一度灼傷、短暫之心搏加速而

未伴隨低血壓、短暫的咳嗽或氣促、腸胃刺激症狀等。中度中毒：個案因暴露

有害物質後，而產生〞未影響生命徵象〞之症狀。由於此種症狀持續較久或較

嚴重，因此多需經一定的治療，症狀才能改善。常見症狀如皮膚的二度灼傷、

角膜損傷、短暫之低血壓、需經治療才改善的氣促或缺氧、短暫的抽槒等，此

種症狀並不至於導致後遺症產生。相當嚴重：個案因暴露有害物質後，而產生

影響生命徵象之症狀，或導致後遺症的產生。常見症狀如持續之低血壓或休

克、需施行氣管插管之缺氧症狀· 瀰慢性血管內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反覆之抽槒或癲癇重積症(status epilepticus)、心跳或呼吸停止、

腸胃嚴重出血等。死亡：因中毒而直接導致的死亡(因中毒併發症而導致者亦

屬之)。無法判定是否相關：中毒物質與臨床表徵可能有關，但因缺乏足夠的

文獻依據，或實驗證明，所以無法判定兩者是否確切相關。症狀記錄不詳：有

明顯之依據，可證實個案確有暴露中毒物質，且已產生部份症狀；但因最初之

症狀記錄不詳，所以無法判定其中毒之嚴重度。未知：有明顯之依據，可證實

個案確有暴露中毒物質，但因無法追蹤或失去追蹤，所以未能知道其中毒嚴重度。 
    另外，為了觀察成人與青少年及幼兒間之中毒原因、中毒暴露的物質、及

預後，是否有所差異，所以在結果部份，特別再就不同的年齡層作進一步的探

討。 
三、結  果 
    在本研究涵蓋的期問內(民國 74 年 7 月至 82 年 12 月)，毒藥物防治諮

詢中心共接獲 23,436 件中毒的個案。而在此一期間內，除民國 82 年外，每

年的個案數也有逐年增加的情形(表一)。根據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個案統計

資 料 ， 臺 灣 地 區 中 毒 的 發 生 率 ， 每 千 人 約 在 0.16 － 0.22 人 之 間 。         
 在所有中毒個案中，男性除十九至三十九歲之年齡層外，其發生率皆高

於女性；而全部個案之男女比率，約為 1.21 : 1 (54.2 %：44.7 %)，另外不明性

別者則佔 1.1 ％。而如以年齡區分，成人佔了所有個案的 75.2 % ；且十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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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歲者及小於七歲者，佔了所有個案的大多數(62 %) (表二)。 
    在 23,436 個個案中，大部份的諮詢者皆是來自於醫療專業人員，僅有 19.2 
％乃是由一般民眾直接諮詢。而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諮詢電話，較多數皆集

中於早上八時至下午六時之時段內(57.2 %)。至於在諮詢地區方面，以臺北市

佔了最多的個案，其次為臺北縣、桃園縣、臺中市及臺南市等(表三)。在所有

中毒的原因中，以自殺為最主要造成中毒的原因(44 %) ，表四即為圖示各項

中毒原因的比率分佈。不同於蓄意中毒為成人主要的中毒原因；在幼兒，非蓄

意中毒乃是導致中毒的最主要原因。在所有的幼兒及青少年中，因意外導致中

毒者，佔了 77.7 % ；而此種比率在六歲以下的幼兒，更是高達 93.3 % ，表

五詳列了各年齡層導致中毒原因的分佈。在造成中毒的物質中，以農藥及藥物

最常見，佔了所有個案的 58.1 ％。大部份因農藥導致中毒的個案，皆為成人；

但因藥物導致中毒者，則以幼兒及青少年較多(表六)。在所有農藥中毒個案

中，有機磷殺蟲劑為最主要的中毒物質(l,854 個個案)，其次為年年春除草劑

(983 個個案)、除蟲菊精殺蟲劑(936 個個案)、巴拉刈(892 個個案)、及氨基甲

酸鹽殺蟲劑(721 個個案)。另外在農藥中毒個案中，男性一般較女性常見(33.2 
%：26.9 %)  
    至於在藥物方面，安眠藥物為最主要的中毒藥物(1,889 個個案)，其次為

安非他命(1,388 個個案)、其他中樞神經作用藥物(如巴比妥酸鹽、抗癲癇藥物

等，共 1,006 個個案)、三環抗鬱劑與其他抗精神病藥物(419 個個案)、止痛藥

(409 個個案)、及局部用藥(294 個個案)。表七乃依據不同之藥物中毒物質種

類，所有個案的分佈表。 
    藥物及常用家庭用品，因其使用地點的關係，可想而知，較容易造成幼兒

的中毒。在藥物部份，局部用藥、心血管用藥、氣管擴張劑、及止痛劑，較易

發生於年齡較小的個案；反觀安眠藥、及中樞神經用藥，則較易見於成人的中

毒個案。至於安非他命中毒，則主要見於青少年及年齡層較輕的成人。在藥物

中毒個案中，女性普遍較常見，共有 31.5 %的女性屬於藥物中毒個案；而男

性，則僅有 26.5 %屬於藥物中毒。 
    中毒的暴露途徑，在所有個案中，主要以口服為主(75.8 %)，其次為吸入

(12.1 %)、動物叮咬或刺傷(3.9 %)、皮膚接觸(2.6 %)、注射(1.1 %)、眼睛接觸

(0.5 %)、及其他途徑(0.1 %)。暴露途徑大於一種者，共有 698 個個案(3.0 %) ，

而其中又以合併吸入及皮膚接觸者居多(435 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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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部份的個案，造成中毒的物質多僅一種(86 %) ，導致中毒的物質大

於兩種者，僅有 114 個個案。在中毒時，同時合併飲酒者，共有 1,234 個個

案。此一研究中，大部份的中毒個案皆屬於急性中毒(90.3 %) ，慢性中毒者(連
續暴露同一物質超過八小時；或雖然多次暴露同一中毒物質，但非連續暴露，

而暴露時間超過一星期者，稱之為慢性中毒)則僅佔 8.0 %。在中毒的嚴重度方

面，大部份個案的症狀並不嚴重，共有 65.4 ％的個案被歸類為無症狀或輕度

中毒；然而死亡者仍有 1,325 個個案，佔所有個案的 5.7 %。各年齡層的死亡

率，隨著年齡愈高，其比率逐漸增加。在小於七歲者，其死亡率僅 0.7 % ；

在青少年為 3.6 % ；成人為 7.0 %；而高於七十歲者，其死亡率則高達 16 ％。

自殺為導致中毒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因為在所有死亡個案中，共有 941 個個

案，為因自殺導致的中毒(此佔所有自殺個案之 9.1 %)。而如就性別而言，所

有個案中，男性之死亡率較女性為高(6.3 % : 4.9 %)。表八說明 1,325 個死亡

個案，其中毒原因與年齡之相關性；表九則是說明 1,325 個死亡個案，其年齡

與性別之分佈情況。 
    在所有死亡個案中，巴拉刈除草劑為造成死亡最主要的物質(485 個案

例)，其次則為有機磷殺蟲劑(204 個案例)、年年春除草劑、安非他命、氨基甲

酸鹽殺蟲劑、氨化物、及其他農藥。表十乃是說明主要造成死亡的物質及其個

案數，與其佔各物質全部中毒個案的比率。 
    自殺為導致中毒最主要的原因，而其中又以女性自殺之比率較高，特別是

在青少年及四十歲以下之成人。圖一即是顯示不同性別，在各年齡層自殺的比

率分佈。雖然女性自殺比率較高，但因自殺而死亡者，則明顯以男性居多，其

比率為 2 : l (13.4 % : 6.7 %)。在自殺的個案中，最常被用來導致中毒的物質，

同時也是造成死亡最常見的物質，仍以農藥及藥物居首(7,041 個案例，佔所

有自殺個案的 68.3 %)。 
    因職業暴露導致的中毒，共佔了所有中毒個案的 5.5 % (1,293 個案例)，
而其中死亡者有十七人。大部份因職業暴露，導致中毒的個案，主要皆是因接

觸農藥(793 個案例)、有機溶劑或有毒氣體所致。至於其暴露途徑，則以吸入

或皮膚接觸為主；因口服而導致中毒者，僅有 48 個個案而已。在 17 個因職

業暴露中毒而死亡的個案中，有 8 人乃是因農藥中毒而致死；另有 3 人因氟

氯碳化物中毒而死亡；有 2 人因硫化氫而致死；其他 4 人則分別因甲苯、氟

化氫、三氯乙烯及不明物質，而造成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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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  論 
    中毒的個案數目雖然難以評估，然而根據國外的文獻報告，其數目仍在持

續增加中，且對於大多數國家的健康照護系統，都構成了沉重的負擔。(1,6,8)在

臺灣，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根據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所統計的資料

顯示，在此期間內，共有 23,436 個中毒個案發生，約相當於每千人有。19 人

中毒。此種數目，如與美國類似的資料來比較，則顯然個案數是少的多；因為

根據民國 82 年，美國AAPC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oison Control Centers)
之報告，當年全美國之中毒個案數，為每千人中有 3.9 人中毒，約等於臺灣地

區現有統計資料的 20 倍。(6)由於臺灣地區並無完整的中毒防治計劃，也缺乏

推廣藥品之安全包裝(child－resistant closure,CRC) ，同時農藥與某些的藥品的

購得，也並非難事；因此，此種偏低的數字，頗值得研究。對於毒藥物防治諮

詢中心的認知不夠，曾經被認為是造成此種統計資料數字偏低的原因。(7)除此

之外，確實偏低的個案數，也可能是造成此種差距的原因。然而，在考量大多

數的電話諮詢，皆是來自於醫療人員(80.2 %)，且中毒個案的死亡率又偏高(5.7 
%)之情形下，社會大眾對於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認知不夠，應是造成中毒

個案發生率偏低的最主要原因。此外，由於與國外資料比較，臺灣地區小孩中

毒個案所佔的比率較低(24.8%)，且此種個案多半中毒症狀較不明顯，因此這

也可能顯示著一般人，對於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認知與利用仍嫌不夠。 
    根據國外的報告，當對於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認知與利用度不夠時，便

容易導致不必要的醫療浪費與急診負擔。(6,9)除此之外，缺乏有效的利用毒藥

物防治諮詢中心的功能，也可能導致不必要或不充份的治療。因此，如何增進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認知與利用度，在臺灣地區，未來減少中毒個案數目，

與減少高死亡率方面，應是具有絕對的重要性的。 
    另外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個案數，在民國 82 年開始減少，乃是另一個

值得探討的問題。雖然此種中毒個案數的降低，可能是代表著，真正個案數的

降低。然而，根據上述所討論的，因為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認知與利用度仍

嫌不夠，因此要想判定中毒個案數是否真的降低，恐還為時尚早。而且，此種

中毒個案數的降低，反過來，可能更表示著，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認知與利

用度，亟須加強。 
    與國外文獻相比較，此研究中，男性中毒個案明顯多於女性，亦是值得注

意的一項發現。(1,6,10,11)雖然在此研究之統計資料中，自殺的個案，仍以女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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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然而扣除十九至三十九歲的年齡層外，男性中毒的個案，明顯多於女性；

這一點與國外，女性在大多數的年齡層皆多於男性之情形並不同。至於為何男

性個案高於女性，或許與女性中毒之嚴重度，多半較輕(僅 9.3 %屬較嚴重者，

男性則為 11.6 %)，所以報告到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個案數也較少；而這或

許也部份解釋，臺灣地區中毒個案男多於女的原因。此外，因臺灣地區農藥中

毒個案較多，且農藥中毒又以男性居多，因此男性中毒者，便較女性中毒個案

多。(2,3,10) 
    在本研究中，蓄意中毒乃是造成中毒的主要原因(54.6 %)，然而在十九歲

以下的小孩則以意外中毒居多(77.7 %)。在蓄意中毒者，自殺為最主要的原因，

而自殺的傾向又以成年女性居首，共有 76.2 %之女性，屬於因蓄意而產生中

毒。此種女性佔蓄意中毒大多數個案之情形，其實並不意外；因為根據大多數

的研究，女性自殺者較多，且男女自殺的比率約為 2 : l 。(12-14)  
 在中毒個案中，小於六歲與十九至三十九歲者，佔了大部份的個案(61.4 
%)。其中，小於六歲的幼兒，向來就屬意外中毒的主要年齡層，而造成其中

毒的物質，又以家用產品與藥品居首。(6,15,16)藥品的安全包裝，長久以來便被

視為是預防這一年齡層意外中毒的主要方法，且已有不錯的成效。(16,18)而在本

研究中，小於六歲的幼兒，意外中毒的比率也高達 93.6%，且造成其中毒的主

要物質，也確為家用產品與藥物。由於臺灣地區對於安全包裝之觀念仍未落

實，因此如能推廣使用藥品及家用產品之安全包裝，應能有效降低幼兒之意外

中毒個案數。當然，除了安全包裝外，對於家長與其他幼兒照護人員之教育，

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僅僅靠安全包裝，仍無法完全有效的預防幼兒的意外中毒。
(16,18) 
    至於十九至三十九歲的成人，所以會佔中毒個案之大多數的原因，與此年

齡層之高自殺率有關。因此如何運用藥物治療，與精神療法；同時早期發現危

險族群，及減少公眾媒體的影響力，並作好學校的教育，將是如何減少自殺之

個案上，不可忽視的重點。(11,12)當然，此種工作並不容易，不過為求減少中毒

的個案，此等努力仍是值得去進行的。 
    在臺灣，農藥中毒始終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在本研究中，除了安非他

命及安眠藥物外，導致中毒的前幾種物質，皆屬於農藥，如有機磷殺蟲劑、年

年春除草劑、巴拉刈除草劑、除蟲菊精殺蟲劑、及氨基甲酸豐殺蟲劑等。至於

在臺灣，為何會有如此多的農藥中毒個案？其最重要的原因，恐在於農藥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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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廣汎與容易取得。而由於農藥的毒性一般較高，且大多數中毒者皆因蓄意而

中毒，因此而造成的症狀，便較因藥物或家庭用品中毒者，來得嚴重。為避免

過多的農藥中毒個案，經由適當的法規，限制農藥的取得及使用，應是必需的。 
    成人與小孩造成中毒的物質不同，亦是本研究的另一有趣發現。在成人之

中毒個案，其中毒物質多半以安眠藥及農藥居多；而在小孩，則以家庭用品、

止痛藥、局部用藥、心血管用藥、及氣管擴張劑為主。雖然，此種差異，由於

幼兒中毒主要以意外接觸家庭用品及藥物所致，所以並非不可預期的；但發現

此種中毒物質種類上的差異，對於如何提供一有效的中毒防治計劃，應仍會有

所助益。 
    在藥物中毒方面，最常見的藥物為安眠藥，這點與國外的文獻報告是相符

合的。在國外，安眠藥自 1970 年代起，便成了藥物中毒的最主要藥物。(1,2,19)

而在本研究中，吾人不僅亦發現類似的情形，且發現安眠藥中毒者，主要以成

年人，且為蓄意中毒者為主。由於安眠藥物，十分容易於市面上購得，因此如

何限制此種藥物的取得，對於防治藥物中毒，應有相當重要的幫助。 
    除了安眠藥外，安非他命也是常見的藥物中毒原因，且主要以青少年及年

齡較輕的成年人為主。在臺灣，自民國 79 年起，安非他命與海洛因的使用人

口，即有明顯的增加趨勢，且根據預估，至民國 83 年底止，全部吸食毒品的

人數，可能達到二十萬人。(20-22)由於濫用藥物人口的增加，因此可以預期的，

因此而中毒的人數也應該會增加。然而，由於此種中毒個案數，常有低報的情

形，因此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個案統計資料，很可能並無法實際反映，臺灣

地區藥物濫用人口之真實分佈情形。 
    根據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個案資料，臺灣地區的中毒個案死亡率，約為

5.7 % (1,325 個個案)，這種死亡率，遠比國外的報告為高。(1,3,4,6,10,23)此外，隨

者年齡的增加，死亡率亦有增加的趨勢，在大於七十歲者，死亡率並可高達

16 %。由於大部份死亡的個案(66 %) ，皆因蓄意的農藥中毒所致，因此如何

控制農藥的取得，並作好農藥中毒的急救，對於降低死亡率應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減少對於幼兒不適當或過當的治療一如對服用碳氫化合物者(如去漬油)
催吐，在減少幼兒中毒的死亡率上，也會有一定程度的幫助。 
    在此一研究中，因職業暴露導致中毒，亦非少見，而 5.5 ％之職業中毒比

率，若與國外相較，亦有偏高之情形(他在因職業導致中毒者，有超過一半的

個案(61.3 %) ，及 8 個死亡個案，乃因暴露農藥所致。而這種高比率的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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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中毒，事實上也反映出臺灣地區農藥使用之普遍，及農民使用農藥，教育

上之缺乏。為減少此種個案，如何作好使用農藥的教育，並作好中毒時，第一

步之急救，應有其絕對之必要性。 
    至於除了農藥外，其他較常造成職業中毒的物質，還包括了有機溶劑與有

毒氣體等工業物質，同時並有 9 人因而死亡。雖然其死亡率並不高(1.8 %) ，

然而，如能有效作好工作環境的改善，及使用必要的防護器具，則此種死亡個

案，應仍是可避免的。因此，如何改善其工作條件，以減少因職業導致的中毒，

應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供努力。 
    在職業中毒的個案中，也有 28 個個案，乃是小於十九歲的青少年，這一

點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回顧此 28 個個案之資料後，此種個案之中毒，多因疏

於保護，或因工作場所發生有毒氣體外洩(如氨氣)所致。所以為避免造成中

毒，多注意改善其工作環境，應是必要的。此外，僱用童工的可能性，也應列

入考慮。雖然根據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的個案資料，並無法斷定此等中毒個案

中，是否有非法僱用的童工，但此種可能性實無法忽略。因此，針對此種青少

年職業中毒個案，實有必要瞭解其真實的工作條件，以減少其中毒可能；並避

免萬一產生不幸時，由於屬非法僱用，而無法獲得適當的補償。 
撰稿者：楊振昌1、洪憲忠2、薩支興2、陳淑炫1、鄧昭芳1 

1 .行政院衛生署及台北榮民總醫院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 
2 .國立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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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毒藥物防治諧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問，每年所接獲的中

毒個案人數 

 
* 民國 74 年至民國 78 年間，每千人之中毒個案數，因屬於毒藥物防治諮詢

中心運作初期，且當年度報告之個案數仍太少，所以並無法計算。 

 

 

 

 

 

 



疫情報導 151 

 

 

表二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所接獲的中毒個

案，其年齡與性別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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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問，所接獲的中毒個

案，其電話諮詢地區分佈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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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所接獲的中毒個

案，其各項中毒原因分佈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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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所接獲的因中毒個

案，依中毒個案，依中毒物質種類之個案分佈 

 
*各類中毒物質佔所有小孩或成人個案數之比率，而非佔所有個案數(23,436)之比率 
 
表七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所接獲的因藥物導

致中毒的個案，其各項中毒物質之分佈 

 
* 各類中毒物質佔所有小孩或成人個案數之比率，而非佔所有個案數(23,436)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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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所接獲的因中毒導

致致死的 1,325 個案，其中毒原因與各年齡層之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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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所接獲的因藥物導

致死亡的 1,325 個個案，其性別與年齡之分佈 

 
表十   毒藥物防治諮詢中心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82 年間，所接獲的因中毒導

致死亡的 1,325 個個案，各中毒物質所佔之比率分佈 

 
*各物質致死個案，佔因各物質導致中毒個案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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